
泽州县住建局
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

承办机构

（单位）
调查终结后

（一）调查终结报告。

（二）重大执法决定建

议及情况说明。（三）

行政处罚决定书代拟

稿。（四）相关证据资

料。（五）听证笔录或

评估报告。（六）其他

需提交的资料。

提交法制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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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充分、

定性准确、程序合法的，提出同意

的意见。（二）对违法行为不能成立

的，证据不予批准的建议，或者建

议办案机构撤销案件。（三）对事实

不清、证据不足的，建议补充调查，

并将案卷材料退回；（四）对定性不

准、适用法律不当的，提出修正意

见；（五）对程序违法的，提出纠正

意见；（六）对超出本机关管辖范围

的，提出移送意见；（七）对违法行

为轻微，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，

提出不予处罚意见；（八）对重大、

复杂案件，提请局重大行政处罚案

件议事机构集体研究决定；（九）

对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，提出移送

司法机关的建议。

7 个工作日，因特殊情况
需要延长期限的，经分管
领导批准后，延长期限不
得超过 3 个工作日。

（一）被处罚主体是否准

确；

（二）是否具有管辖权

（三）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

是否确凿、充分、材料是否

齐全；

（四）定性是否准确，适用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正确；

（五）是否需要第三方评

估和认定；

（六）执法程序是否合法；

（七）其他依法应当审核

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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